












赔偿损失并承担返工费用 。

第五条 工程质量要求及验收标准

1. 验收标准： 按照国家现行相关验收规范及工艺标准执

行。

2. 乙方所使用的材料必须是国标、 合格产品，必须符合

甲方确认的施工图及本合同规定材料的要求，所有进场材料

应具有产品合格证及品牌证明，否则，给 甲方造成的损失均

由乙方负责。

3.本合同约定的工程竣工前3 日，乙方应通知甲方验收。

4. 乙方在项目施工完毕经自检合格后，提交验收报告报

甲方验收， 甲方在收到验收报告后进行工程验收工作。 工程

验收不合格的，乙方须无条件返工且工期不顺延。 若由甲方

委派他人整改，其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人工、 材料等) 在乙

方结算时给予扣除。

5. 乙方负责施工作业过程的消防安全措施和成品、 半成

品的安全管理，如需动火作业须提前申请报备、 有第三方旁

站后实施。

6.本项目工程质保期 壹 年； 自工程验收合格之日起算。

第五条 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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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 乙方凭甲方验收工作组人员签

字确认的竣工验收资料进行结算；

二、 工程竣工结算完成， 甲方收到乙方提供的发票 (普

票) 及有关资料完成财务部门要求的手续后3日内付款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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